关于对汝州市天瑞集团有限公司“6·2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进行挂牌督办的通知

汝州市人民政府：

根据平顶山市安委会《一般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平安委〔2010〕11号）有关规定，平顶山市安委会办公室决定对你市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司“6·2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进行挂牌督办。

请你市依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和《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省政府第143号令）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组织有关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按照督办程序，请将事故调查报告初稿以汝州市安委办文件形式报平顶山市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由你市人民政府批复结案并及时予以公布。事故结案后，请将事故调查报告及事故处理决定和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及时报平顶山市安委会办公室备案。

（联 系 人：王银正  联系电话：0375-263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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